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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上古俗世的世界裡，酒的主要用途是祭

祖敬神，作樂只屬其次。他們為了敬神而一起

喝酒時，是用同一個杯子，表示與神產生密切

的關係。例如中國的藏族在每釀新酒時，必先

以酒敬神，然後依循「長幼有序」的古訓先向

家中的長者敬酒，其後家人才能暢飲。聚會飲

酒時，大家共用一個酒杯，表示是一家人，共

同敬拜同一位神。《聖經》中記載耶穌設立聖

餐禮時，拿起杯祝謝了，遞給門徒，共用一個

杯子，大家一起分嚐。

為何大家要「共用一杯」？「杯」的用途

為何？「杯」有何神學意涵？「杯」有哪些象

徵的意義？要如何行方能逃脫神的「忿怒之

杯」？以下擬根據《聖經》探討此問題。

二.杯的用途

古代的「杯」（cup）形狀像一個碗，較

今日常見的茶杯更大、更淺。「杯」一般用

陶土製造，有時也用金屬製造（耶五一7；創

四四2）。中文《聖經》譯成「杯」，在原文

希伯來文有四個字：(1)  是最常見，可以用

來盛酒（創四十11），也形容神的憤怒之杯

（賽五一17）。(2)      是指杯、碗，可作會幕

內金燈台的杯（出二五31），也用於盛酒（耶

三五5）。(3)  是指碗、盤、瓶、罐，可作為

一般的容器（撒下十七28），也用作神聖的器

皿（出十二22；王上七50）。(4)    指盆，是

又大又深、有兩個把手、底呈圓形的器皿。可

用以盛獻燔祭的血（出二四6），也是掛在釘

子上的家用器皿（賽二二24）。

「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來盛水（太十

42）、盛酒（賽五一17）；在宗教的用途上，

有精金作的杯（王上七50），有奠祭用的杯爵

（民四7）。有時「杯」也成為外邦人占卜的

器皿（創四四5），例如他們將水倒在杯中，

然後注入油，再投入玉石，靜觀水油的動向條

紋，可以預卜未來的命運。

三.杯的神學意涵

今日猶太人的習俗，在逾越節的晚餐要喝

稀釋的葡萄酒，記念神在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

的宏恩。在喝酒前要稱謝神說：「讚美祢，主

啊！我們的神，宇宙的王，祢創造了葡萄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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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昔日耶穌在逾越節的晚餐上設立了聖

餐禮，祂在舉辦聖禮時，拿起杯來，祝謝了，

遞給門徒，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

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

聖餐禮是耶穌設立的，因為祂用「葡萄

汁」祝謝，所以今日我們在舉辦聖禮時，也用

「葡萄汁」。而當日耶穌共用一個杯子，今日

我們仍採用一壺葡萄汁祝謝，但因衛生的緣

故，分用許多小杯。聖餐禮是要記念耶穌為了

拯救我們，替我們受死。藉由聖餐禮，信徒可

以分享耶穌的肉和血，與主聯合，使屬靈的

生命豐盛，末日可以得著永生和復活（約六

51-54）。使徒保羅認為，在聖餐禮中我們所

祝福的杯，是同領基督的血，是吃主的筵席，

是與主相交，是委身於基督。「杯」有交融、

相契的意涵，因此喝「主的杯」的人，不能又

喝「鬼的杯」，與鬼相交（林前十16-21）。

四.杯的象徵意義

《聖經》中的「杯」，有物質的杯，可以

用來盛水和酒；也有無形的杯，具有象徵的意

義。茲將無形的杯分為兩類，也就是「主的

杯」與「鬼的杯」，各略舉數例，說明其象徵

意義如下。

1.主的杯

(1)相交之杯

按照東方的習俗，共同用餐並非是單純的

社交活動，同時也涉及宗教活動。當他們在請

客聚餐時，藉由享用同一塊餅，飲用同一杯

酒，表示彼此是一體的，是互相融合的。同樣

的，在舉行聖餐禮時，藉由邀請真神一同參與

聖筵，我們可以享用耶穌的肉和血，能與主聯

合，使我們福杯滿溢（詩二三5）。

神是我們的主，我們的好處不在祂以

外，祂是幸福的源頭。當我們以別神代替耶

和華，以享樂、財富、地位為神，結果是愁

苦加增（詩十六1-4）。經云：「耶和華是我

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祢為我

持守。」（詩十六5）。杯有兩種：福杯與苦

杯。敬畏神的人得蒙福杯；不義的人要喝苦

杯，就是神忿怒的杯。

(2)忿怒之杯

百姓不聽從神的話語，咒詛就臨到百姓

身上，他們要喝神的「忿怒之杯」，是「苦

杯」，將使人東倒西歪；他們要遭遇荒涼、毀

滅、饑荒、刀兵，被擄至巴比倫七十年（耶

二五11）。當他們願意悔改，聽從神的話語，

就能從苦境中轉回（賽五一17-22）。

列國也要喝神的忿怒之杯，刀劍必臨到他

們（耶二五15-16），甚至連巴比倫國也要被

毀滅，它原是神手中的金杯，是富有的；神曾

藉它向列國傾倒忿怒，但最後仍被神傾覆毀壞

（耶五一7-8；啟十六19）。在末日審判時，

神的忿怒之杯是永恆的；那些違背神命令的

人，他們在地獄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賽六六24）。

(3)救恩之杯

在舊約時期的贖罪祭，將山羊和公牛的血

盛在盆中，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就能叫人成

聖，身體潔淨。這是一個預表，預指新約時期

基督在十字架的流血獻祭，可以使我們的罪獲

得完全的赦免（來九13-14）。十字架的苦楚

原是「忿怒之杯」，是「苦杯」，要承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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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羞辱和死亡。耶穌曾向父神禱告說：「我

父啊，倘若可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太

二六39），因為耶穌願意為我們喝盡「忿怒

之杯」，結果將「忿怒之杯」轉化成「救恩之

杯」（詩一一六13）。

人類自從始祖亞當犯罪後，罪就進入世

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

為眾人都犯了罪（羅五12）。世人原先要喝神

審判的「忿怒之杯」，但藉由耶穌的寶血，使

我們的罪蒙赦免，能得著「救恩之杯」。雖然

救恩是白白地賜給我們，但在世上我們要喝

「苦杯」，將來基督再臨時方能與主共飲「救

恩之杯」（可十39；路二二16、30）。

2.鬼的杯

(1)相交之杯

人是神所創造的，卻常離棄造他的神，輕

看救他的磐石；反而去敬拜別神，觸動神的憤

恨。人所祭祀的鬼魔並非真神，乃是素不認識

的神（申三二15-17）。他們寧可喝鬼的杯，

與鬼相交，與鬼有分（林前十18-21）；而不

願意單單喝主的杯，與主相交，在祭壇上與主

有分。

經云：「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

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

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

思）。」（太六24）。今天我們要專一的事奉

神，倘若過分看重屬世金錢、享樂、權力，就

是以別神代替耶和華，是喝魔鬼的「相交之

杯」，結果不能喝到主的「救恩之杯」。

(2)淫婦的金杯

末日是神忿怒的日子（啟六17），也是魔

鬼大怒之日（啟十二12），因為牠知道自己的

時候不多。牠要展開全面性迷惑地上的列國，

引發空前的戰爭，牠的人數遍滿了全地，節節

勝利，甚至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啟二十

8-9），就是信徒與教會。但戰爭最後的勝利

是屬神的，因為祂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啟

十七14）；信徒靠著羔羊的血和神的道就能戰

勝魔鬼（啟十二11）。所以我們務必至死忠

心，才可以得著永遠的生命。

末日有大淫婦，是坐在眾水之上（啟十七

1），是坐在七座山上（啟十七9），是管轄地

上眾王的大城（啟十七18），就是巴比倫大

城，也就是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

（啟十八2）。她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

之物，就是她淫亂的污穢。地上的君王與她行

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亂的酒（啟十七

2、4；耶五一7）。「淫婦」指邪惡淫亂的世

代（太十二39），「金杯」指她迷惑人的工

具，象徵屬世的財富、地位、知識、享樂，可

以使人喝醉、沉迷，最後遠離神。

因為淫婦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神已經

想起來了；我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

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啟十八4-5）。

五.如何逃脫神的忿怒之杯？

「忿怒」是人因不悅而引起的情緒反應，

會引發報復的行動，被視為有罪的情緒。因此

經云：「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

不平，以致作惡。」（詩三七8），使徒保羅

也認為長老的資格是不任性，不暴躁（多一

7）。

神是聖潔的（利十一44），祂是毫無污

穢，也是全無錯誤的。為何《聖經》記載神

會發怒？這是罪嗎？神的怒氣是善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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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怒。祂是忌邪的（出二十5），因此恨惡罪

惡、敗壞。祂為了維護聖潔的屬性，會用怒

氣、不悅來表達罪惡，並且用懲罰和死亡來報

應罪惡。

經云：「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

說：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額上或在手上受了

印記，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

怒的杯中純一不雜。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

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煙往

上冒，直到永永遠遠。那些拜獸和獸像，受

牠名之印記的，晝夜不得安寧。」（啟十四

9-11）

「受了印記」表明是服從魔鬼。拜獸的人

曾喝淫亂的酒，現在要喝神大怒的酒，是「純

一不雜」的，表示神單純的烈怒，沒有攙雜憐

憫。他們將要遭受極重的刑罰，痛苦的狀態直

到永永遠遠。面對魔鬼的誘惑，信徒除了倚靠

「羔羊的血」與「所見證的道」外，還需不

「貪生怕死」（啟十二11），聖徒的忍耐就在

此（啟十四12）。所以我們要努力靈修，建立

穩固的信仰根基，能有始有終地持守真道，就

可以得著永遠的生命。

六.結語

在行走人生的道路上，人類必須選擇他

們要喝什麼杯：神的救恩之杯或是忿怒之

杯？倘若我們要逃避地獄永遠的刑罰，就要選

擇救恩之杯。正如《聖經》說：「我拿甚麼

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

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詩一一六

12-13）

耶穌本是無罪的，祂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林後五21）；祂為我們喝了十字架的苦杯，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祂先受苦難，後來得榮耀

（彼前一11），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祂

了（太二八18）。我們要效法耶穌的榜樣，願

意為主喝盡苦杯，願意經歷苦難和死亡，相信

一定能蒙神悅納。同時藉由參加聖餐禮，我們

分享耶穌的身體和血，能與主聯合，使屬靈的

生命豐盛，末日可以得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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